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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15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5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15年度占用
资金的利息

2015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5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1）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706.41      4,500.20          -      4,363.37        843.24  污水处理费  经营性占用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

 本公司股东  应收账款         68.68           -          -         42.62         26.06  工程管理费  经营性占用

 珠海市高新总部基地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3)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2.43          -         22.43  租赁押金  经营性占用

总计        775.09      4,522.63          -      4,405.99        891.73

（1）截至2015年12月31日，珠海水务集团持本公司股份3,988.34万股，占本公司股本的11.57%。该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为日常关联交易
。期末余额中的843.24万元系2015年11、12月污水处理费补偿款，2016年1、2月已全额收到。
（2）2012年1月17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的议案》，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与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议书》，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的建设管理，委托建设管理服务费为工程概算的1.5%，工程暂定估算投资9,000万元。该工程现已完工，期末余额为应
收取的工程建设管理费余额。
（3）与珠海市高新总部基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款，为本部2015年租赁新办公大楼所支付的押金。

  附表一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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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通过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行次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的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财务有限
公司的存款

1 11,179.70    -          9,927.30     1,252.40     108.06                    

二、向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借款 2 3,400.00     6,900.00     7,900.00     2,400.00     183.05                    

（一）短期借款 3 3,400.00     6,900.00     7,900.00     2,400.00     183.05                    

（二）长期借款 4 -          -          -          -          -                       

二、其他金融业务 5 1,504.45     -          3,008.90     -          -                       

（一）短期借款质押保证金 6 1,980.00     -          1,980.00     -          -                       

（二）短期借款质押票据 7 1,028.90     -          1,028.90     -          -                       

注：2014年8月5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
算服务、票据服务、外汇服务、担保服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期限三年。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
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上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50%，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预计在连续12个月内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的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利率及相关服务费率按照《金融服务协议》的约定执行。2014年8月27日，力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合股份
有限公司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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